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附表2-3-0(105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45715 100.00 1.700.293.840.0337.210.191.1712.990.0518.5512.6811.31

第2分位 1245715 100.00 0.240.030.900.016.660.140.182.110.0785.992.021.64

第3分位 1245715 100.00 0.210.020.850.016.410.150.171.920.6186.471.701.49

第4分位 1245714 100.00 0.260.030.950.038.640.140.222.381.0682.392.091.81

第5分位 1245714 100.00 0.710.031.840.5634.010.080.362.680.8154.582.621.71

合      計 6228573 100.00 0.660.031.750.5031.270.080.352.640.8157.622.561.72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